


1、项目概况 

美国哈希公司（HACH）成立于 1947 年，致力于提供可信赖的水质分析解决方案。1999

年，美国哈希公司加入美国丹纳赫（Danaher）集团，并成为该集团下的一级子公司。美国

哈希公司目前已在多个国家设立了办公室和生产基地，中国总部为哈希水质分析仪器（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希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主要从事水文、水质监测设备的设计、制

造、销售以及售后咨询等服务。 

哈希公司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虹桥国际商务花园（属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1 座 2 层和 2 座 2 层。企业于 2017 年 1 月获得环评批复，同年完成了自主竣工环保验收。

哈希公司 1 座 2 层用于办公，2 座 2 层用于办公和实验，均不涉及仪器的制造。2 座的实验

室主要负责哈希仪器的检测、维修、应用测试和水样的测试；此外，实验室还承担虹桥国际

商务花园内 1 座、2 座、10 座的生活污水季度检测。目前实验室的工作能力为：仪器检修和

测试 24 台/年，水样测试 500 个样品/年，生活污水季度检测 4 次/年。 

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本项目拟依托 2 座 2 层现有实验室设备和场地增加仪器检修

量、测试量以及水样测试量，1 座仍用于办公，不发生变化；此外，拟取消现有仪器检修的

焊接操作，不再产生焊接废气和处理焊接废气产生的废过滤棉。 

2、产业政策与规划相容性分析 

（1）规划相符性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三线一单”及《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

见》（沪府规定[2020]11 号）中重点管控单元（中心城区）的要求。 

（2）产业政策相符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不属于限制类、

淘汰类或禁止类项目。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产业政策。 

（3）区域规划相符性 

根据最新的《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项目基地用地性质为工业

用地，项目选址基本符合相关要求。本项目行业类别属于研究与试验发展，与《虹桥临空经

济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相符。因此，本项目与区域规划相容。 

3、环境质量现状 

3.1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 2020 年发布的《2019 年长宁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项

目所在区域 2019 年 SO2、NO2、CO 日最大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O3 的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PMl0、PM2.5 的年均浓度均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浓度限值，因此，本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域。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19 年长宁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长宁区地表水环境

质量如下：长宁区河道水质总体状况为Ⅴ类水功能区。2019 年长宁区 33 个地表水水质监测

断面达标率为 100%。其中，Ⅱ类水水质断面 1 个，占比 3%、Ⅲ类水水质断面 10 个，占比

30.3%、Ⅳ类水水质断面 20 个，占比 60.6%、Ⅴ类水水质断面 2 个，占比 6.1%。较 2018 年，

2019 年长宁区 32 个河道断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野奴泾水质变化最为明显，夏家浜

次之，改善率分别为 49.4%和 46.9%。 

3.3 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19 年长宁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9 年，长宁区区

域环境噪声整体保持稳定，道路交通噪声昼间时段和夜间时段均有所下降。 

3.4 现状噪声达标情况 

根据现有厂界噪声和敏感目标噪声现状监测结果，本项目厂界以及项目周边 200 m 范

围内的敏感目标处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

的 2 类标准限值要求。 

4、项目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4.1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实验废气。 

实验废气依托现有项目的通风柜和集气罩收集，经改性活性炭吸附处理，通过 DA001

排气筒 25 m 高空排放。 

本项目建成后，实验废气经改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DA001 排气筒中除臭气浓度外各

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 933-2015）中表 1

和附录 A 的标准限值要求；臭气浓度符合《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 1025-

2016）中表 1 的的标准限值要求。 

根据估算模式预测，本项目厂界污染物浓度符合厂界浓度限值要求，厂界外大气污染物

贡献浓度不超过环境质量限值要求，因此，不需要设置大气防护距离。 

4.2 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实验废水（2.4 t/a）和生活污水（112.5 t/a），其中实验废水包括纯水制

备尾水、后道清洗废水、洗手废水。实验废水经实验室排水口纳管排放，生活污水依托所在



建筑污水管道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本项目建成后，总排口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DB31/ 199-2018）表 2 中的三级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废水经金园八路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上海市白龙港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不会

对周围地表水产生影响。 

4.3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其中危险废物包括废电路板、实验室

废液、实验室废物、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地点，由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 

本项目固体废物处置率为 100%，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4.4 噪声 

本项目不新增设备，且废气排放风机和通风橱风机均依托现有项目，故本次项目不新增

噪声源。 

类比现有监测数据，预计本项目建成后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不工作)，敏感目标处噪声监测数据也达

标，不会降低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等级。 

4.5 土壤和地下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本项目可不开展地下水和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实验室位于 2 座 2 层，地面已做硬化处理，且在储存液体化学品的试剂瓶和暂存

液体危险废物的密封塑料桶下方设置了托盘，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610-2016）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中的防渗要求。因此，本

项目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4.6 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本项目环境风险物质存储量较小，环境风险潜势为 I。本项目可能发生的事故主要为液

体化学品泄漏或发生火灾过程中对大气、地下水、土壤地下水产生的影响。经分析，本项目

通过采取针对性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

可接受。 

5、总量控制 

根据《关于印发<本市“十二五”期间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沪环保评[2012]6 号）和《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本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

量控制补充规定的通知》（沪环保评[2016]101 号），本项目属于专业实验室和研发基地范畴，

不涉及生产和中试，因此，不属于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无需申请总量。 

6、总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按环保各项规定，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本报告提出的措施和

建议，做好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该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上述评价结果是根据哈希水质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的规模、布局、工艺流程、

原辅材料用量及与此对应的排放情况基础上得出的，如果布局、规模、工艺流程和排污情况

有所变化，哈希水质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应按环保部门要求另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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